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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UPDATE 

April 16, 2026 

《劳动监察官职务执行法》公布：立法意义及实务启示 

I. 《劳动监察官职务执行法》的制定 

此前，劳动监察官的调查与监督权限，其法律依据主要散见于韩国《劳动基准法》

《工会法》等单行劳动法律法规，以及韩国雇佣劳动部制定的部门规章《劳动监察官执务

规定》。本次新制定的《劳动监察官职务执行法》（下称“《劳动监察官法》”），将上

述分散规定予以系统整合，并上升为一部独立法律。 

《劳动监察官法》已于2026年3月12日经韩国国会全体会议通过，并于2026年4月7日

正式公布，拟自公布之日起满8个月后的2026年12月8日起施行。 

II. 《劳动监察官职务执行法》的主要内容 

1. 规范依据上升为法律层级 

关于劳动监察官职责的规范体系，由原先雇佣劳动部长官制定的行政规则，上升为单

项法律。 

2. 监察体系由中央与地方分工承担 

《劳动监察官法》在制度上区分中央劳动监察官与地方劳动监察官，并明确“对于常

用劳动者人数不足30人的企业或营业场所的监察事项，可依总统令规定，将其中一部分委

任给市、道知事”（第28条第1款）。 

3. 明确并完善监察相关制裁规定 

《劳动监察官法》对罚款规定作了单独梳理，并统一规定如下。有关罚款科处的标准、

依据等内容，将通过施行令等进一步具体明确。 

第 43 条（罚款）① 对于拒绝、妨碍或者规避依第 9 条规定的中央劳动监察官（包括依据第 28

条第 10 款准用的情形）或其委托之医生进行现场调查、诊察、检查或者取样，或者对其询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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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陈述、作虚假陈述、不提交账簿等资料或者提交虚假账簿等资料者，处以 1,000 万韩元以下

罚款。② 对有下列各项情形之一者，处以 500 万韩元以下罚款： 

1.  违反第 10 条第 1 款，未出席的； 

2.  违反第 11 条，未报告或者作虚假报告的。 

③ 依第 1 项及第 2 项规定的罚款，由雇佣劳动部长官依总统令规定予以科处并征收。 

4. 明确劳动监察官的侦查权限 

对于违反劳动关系法律法规的全部侦查工作，由中央劳动监察官专属负责（第24条第

1款前段）；中央劳动监察官终结侦查时，应将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地方检察厅（检察

长、支厅长）（第27条）。 

另一方面，监察官作为特别司法警察管理人员，虽于2026年3月20日经国会通过的

《公诉厅法》在检察官职务范围中遗漏了对特别司法警察管理人员的指挥监督（《公诉厅

法》第4条），但现行《刑事诉讼法》仍承认检察官对特别司法警察管理人员侦查活动的

指挥权（《刑事诉讼法》第245条之10）。因此，关于检察官对监察官侦查活动的指挥问

题，仍有必要密切关注今后拟议中的《刑事诉讼法》修订内容。 

5. 雇佣劳动部长官的意见提出权 

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跨越两个以上管辖区域的案件等需要统一执法的情形，雇

佣劳动部长官可以“就法令的解释与适用等提出意见”（第24条第2款）。预计今后雇佣

劳动部本部将更多从统一层面提出解释和处理标准；在实务中，大规模拖欠工资、劳资纠

纷、重大产业灾害等事项将成为主要适用对象。 

III. 启示 

本次韩国《劳动监察官法》明确将监察主体区分为中央劳动监察官与地方劳动监察官，

并在一定范围内引入地方自治团体参与相关监察工作。因此，未来劳动监察的覆盖范围及

实施频率预计将进一步提升。 

从实务角度看，虽然现有地方雇佣劳动行政机关的职能预计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相关程序已由原先的行政训令层级上升为法律层级予以明确规定。由此，企业在劳动监

察过程中的陈述与申辩、资料提交、账簿管理以及事实情况说明等方面的重要性，将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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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显著提升。如相关事项处理不当，可能直接引发行政处罚风险。 

此外，在社会影响较大或跨多个管辖区域的案件中，雇佣劳动部长官的意见提出权可

能被启动。这意味着，相关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再仅取决于个别地方机关的判断，还可能受

到中央层面统一解释与执法标准的直接影响。 

进一步而言，过去在劳动案件处理方向上，韩国大检察厅相关部门的意见具有重要参

考意义；而在新制度框架下，雇佣劳动部长官的政策指引或解释意见，预计将对案件处理

结果产生更为关键的影响。 

对于企业而言，在《劳动监察官法》正式施行前，有必要尽早开展内部合规自查工作，

重点围绕工资支付、工作时间管理、产业安全及职场霸凌等核心劳动议题，对相关制度文

件及实际运营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并同步完善应对劳动监察的内部机制，以降低潜在法律

风险。 

*  * * 

韩国太平洋律师事务所在劳动监察相关领域，长期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尤其在应对劳

动厅举报及控告案件、处理各类劳动监察案件方面具备扎实的业绩基础，并对韩国劳动监察制

度有着深入理解。基于上述经验，本所持续为客户提供专业、审慎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意见

及应对方案。在《劳动监察官职务执行法》正式实施后，韩国太平洋律师事务所亦将结合最新

法律制度变化，持续为客户提供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服务，并协助企业有效应对日益强

化的劳动监察监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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